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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过渡期补贴政策落地，基本符合之前预期 

新能源乘用车补贴续航里程三挡调整为两档，续航里程在 250—400KM 区

间的补贴 1.8 万元，大于等于 400KM的车型补贴 2.5 万元，相比 2018 年

下降约 50%，纯电动车型单车补贴计算公式为：纯电动乘用车单车补贴金

额=Min{里程补贴标准，车辆带电量×550 元}×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调整系数×

车辆能耗调整系数。 

能量密度门槛相比 2018 年有较大提升，未来财政补贴将重点扶持技术领先

的龙头企业。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质量能量密度不低于125Wh/kg，

125-140Wh/kg 的车型按 0.8 倍补贴，140-160Wh/kg 的车型按 0.9 倍补贴，

160Wh/kg 及以上的车型按 1 倍补贴。 

 客车退坡幅度明显，新能源货车是节能减排重要一环 

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度电补贴调整为 500 元（2018年 1200 元），中央财政

补贴上限 6-8 米为 2.5 万元，8-10 米为 5.5 万元，大于 10 米为 9 万元；快

充类纯电动客车度电补贴调整为 900 元（2018年 2100 元），中央财政补贴

上限为 6-8 米 2 万元，8-10米 4 万元，大于 10米 6.5 万元；插混车型度电

补贴调整为 600 元，中央财政补贴上限 6-8 米为 1 万元，8-10 米为 2 万元，

大于 10 米为 3.8 万元。取消新能源客车电池系统总质量占整车整备质量比

例不高于 20%的门槛要求。纯电动客车相比 2018 年补贴下降幅度明显，并

且未来将完善清算制度，提高资金效率。 

新能源货车中央财政补贴标准调整为：纯电动货车度电补贴 350 元，插电

式混合动力货车 500 元，另将质量不超过 3.5 吨车型分为 N1 类，3.5 吨-12

吨车型分为 N2 类，大于 12 吨车型分为 N3 类，其中纯电动货车中央财政

单车补贴上限设置为 N1 类不超过 2 万元，N2 及 N3 类不超过 5.5 万元，插

混货车 N3 类上限为 3.5 万元。技术要求为：1）纯电动货车装载动力电池

系统能量密度不低于125Wh/kg。2）纯电动货车EKG不高于0.30Wh/km·kg，

作业类纯电动专用车吨电耗不超过 8kWh/100KM。3）插电式混合动力货车

燃料消耗量与常规燃料消耗量国家标准中对应限值相比小于 60%。4）纯电

动货车续驶里程不低于 80 公里，插混货车纯电续驶里程不低于 50 公里。 

 燃料电池汽车补贴退坡超预期，静待后续政策春风 

此前市场预期燃料电池在 2019 年过渡期将大概率不会退坡，但此次补贴政

策明确表示，过渡期期间销售上牌燃料电池汽车按 2018 年对应标准的 0.8

倍补贴，超出市场预期。我们认为，燃料电池仍是未来政策面重点支持的新

能源汽车路径，后续政策春风可能未完待续。 

 投资建议 

-32%

-24%

-16%

-7%

1%

18-03 18-06 18-09 18-12 19-03

沪深300 汽车 



 行业研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

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.lxsec.com  2 / 6 

经过近三个月的等待，2019 年过渡期补贴政策终于落地，我们认为，补贴

政策方案基本符合此前市场退坡幅度较大的预期，估值层面已经兑现大部分

预期，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，通过降本升级行业

仍可实现盈利。我们持续看好先发优势大，技术实力优的产业链中各细分行

业的龙头企业。 

 风险提示 

新能源汽车推广不及预期，上游原材料降价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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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1： 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方案（万元） 

 

车辆类型  纯电动续驶里程 R(工况法、公里) 

纯电动乘用车 
250≤R＜400 R≥400 R≥50 

1.8 2.5 / 

插电式混合动力

乘用车（含增程

式） 

/ 1 

1.纯电动乘用车单车补贴金额=Min{里程补贴标准，车辆带电量×550 元}×电池系统能量密

度调整系数×车辆能耗调整系数。 

2.对于非私人购买或用于营运的新能源乘用车，按照相应补贴金额的 0.7 倍给予补贴。 

资料来源：财政部，联讯证券 

 

图表2： 新能源客车补贴方案（万元） 

车辆 

类型 

中央财政

补贴标准

（元

/kWh） 

中央财政补贴调整系数 

中央财政单车补贴上限（万

元） 

6<L≤8

m 

8＜

L≤10m 
L>10m 

非快充

类纯电

动客车 

500 

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（Wh/km·kg） 

2.5 5.5 9 0.19（含）-0.17 0.17（含）-0.15 
0.15 及以

下 

0.8 0.9 1 

快充类

纯电动

客车 

900 

快充倍率 

2 4 6.5 3C－5C（含） 5C－15C（含） 15C 以上 

0.8 0.9 1 

插电式

混合动

力（含

增程

式）客

车 

600 

节油率水平 

1 2 3.8 60%－65%（含） 
65%－70%

（含）  
70%以上 

0.8 0.9 1 

 单车补贴金额=Min{车辆带电量×单位电量补贴标准；单车补贴上限}×调整系数（包括：

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系数、快充倍率系数、节油率系数） 
 

资料来源：财政部，联讯证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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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3： 新能源货车补贴方案（万元） 

车辆类型  
中央财政补贴标
准（元/kWh）  

中央财政单车补贴上限（万元） 

N1 类  N2 类  
N3 类  

纯电动货车 350 2 5.5 

插电式混合动
力（含增程式）

货车  

500 — — 

 

3.5 

根据 GB/T 15089-2001，N1 类指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的载货汽车;N2 类指最大设

计总质量超过 3500kg,但不超过 12000kg的载货汽车；N3 类指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12000kg

的载货汽车。 
 

资料来源：财政部，联讯证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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